附件：

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工改工”项目

改造方案

为实施国土空间规划、“三旧”改造专项规划和榕城区2026年度实施计划，我区拟实施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工改工”项目，对位于榕城区溪南街道天福东路以西，规划官洋路以南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改造方案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改造项目位于揭阳市榕城区溪南街道天福东路以西，规划官洋路以南，改造范围总用地面积0.9126公顷。项目地块区位优势显著，场地内部地势平坦、布局规整，周边已形成成熟的工业厂区集聚格局。本次改造严格遵循“工改工”政策导向，能够与周边既有产业体系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对盘活存量工业用地、提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具备充分的实施必要性与合理性。

（二）土地现状情况。改造地块现状为工业厂房，用地面积0.9126公顷，为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属下的国有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列：揭试国用（2012）字第030号，用途为工业厂房，证载面积0.9274公顷，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该宗地原已由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在2001年中旬向溪南街道办事处全款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涉及征地补偿已由溪南街道办事处与官洋经济联合社结清。已取得2本房地产权证，其中粤房地权证揭阳市字第0001223696号、证载用途为厂房用地，证载建筑面积1840.8平方米；粤房地权证揭阳市字第0001223697号，证载用途为办公楼用地，证载建筑面积1250.1平方米。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现用途为工业厂房用地，为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自1999年12月开始使用，总建筑面积6823.57平方米，容积率为0.75，年产值为5738万元。

标图入库情况。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0.9126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44520210052。

规划情况。改造项目地块0.9126公顷土地符合《揭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的控制要求，项目用地在城镇开发边界内，不涉及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改造项目已纳入《揭阳市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2021-2025年）》和榕城区2026年“三旧”改造年度实施计划。改造地块符合详细规划，在详细规划中安排为一类工业用地。
（五）项目内历史文化遗产情况。改造项目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城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文物古迹、古树名木、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已按照法律法规及揭阳市“三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等事项充分征求权利人（股东）的意见，并经全部权利人（股东）同意。

（二）补偿安置情况。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为国有用地自行改造，不涉及补偿安置，改造后不涉及改变原权利人，无需进行安置补偿等事项。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一）改造主体。该改造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取企业自改模式，由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
（二）拟改造情况。改造项目拟由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实施全面改造，拟拆除重建用地0.9126公顷，拆除现状全部建筑物，建筑面积6823.57平方米，新建2幢工业厂房，其中1幢高12层，1幢高5层，新建建筑面积约25622平方米，容积率达到2.8。改造地块涉及土地原证载面积0.9274公顷，规划为道路的0.0148公顷涉及建筑物62.72平方米，由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拆除后按详细规划移交政府作为城市道路使用，鉴于该部分土地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在评估时列入该宗地残值。
项目全部达产、运营三年后，预计年产值将达到每亩250万元，投产后年税收将达到每亩1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可达500人。

四、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改造项目主体地块0.9126公顷土地已按规定编制详细规划，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改造项目范围内0.9126公顷用地为揭阳市联达塑胶实业有限公司依法取得的国有工业用地，项目地块为符合“三旧”改造政策的“工改工”项目用地，拟在改造方案批准后按程序申请重新供地，并重新确定土地使用年限。
五、资金筹措

改造项目拟投入改造资金为1.2亿元，拟筹措资金方式包括自有资金、建造固定资产银行专项等贷款。

六、开发时序

项目开发周期为2年，拟分一期开发，开发面积0.9126公顷。由改造主体完成项目范围内建筑物的拆除工作，计划2026年9月底前开工，在2028年9月底前完成全面改造（开竣工时间以最终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为准）。  

七、实施监管

本项目由榕城区人民政府在改造方案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与改造主体签订项目监管协议，明确具体监管措施及项目改造主体的建设责任、保证项目按照相关规定和规划进行改造。该项目按照“三旧”改造政策要求，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